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检察院文化品牌建设项目
成交结果公告

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检察院文化品牌建设项目于2025年12月19日结束，现将成交结果公告如下：
一、项目名称：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检察院文化品牌建设项目
[bookmark: _GoBack]预算金额：100000.00元
二、邀请供应商的情况：供应商产生方式：公告邀请  
三、参与询价情况
	序号
	供应商名称
	报价（元）
	评审结果

	1
	长沙长宁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98365.00
	第一成交人

	2
	衡阳友诚装饰广告有限公司
	99300.00
	第二成交人

	3
	湖南晟炽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99395.00
	第三成交人


四、成交供应商名称、地址和成交金额	 
成交供应商名称：长沙长宁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成交金额：98365.00元
五、询价小组成员名单：
	评审小组职务
	姓名
	产生方式

	组长
	柏文
	自行选定

	组员
	唐亦
	自行选定

	组员
	曾莉
	自行选定


注：产生方式注明是随机抽取或自行选定；参与过程注明是确定供应商、询价或全过程。
六、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名称、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名 称：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检察院
[bookmark: EB7bed9ee4b0fa4fe78db23aa2a87f3f8a]地址：衡阳市石鼓区石鼓路62号
[bookmark: EB0a8305b2c0a84d02944192076506e081]联系人：唐亦    电  话：07348291590
7、 本公告自发布之起1个工作日内，参与采购活动的供应商认为采购过程和成交结果使自己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
                                  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检察院
2025年12月19日
